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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2021_2022__E6_8A_A5_E

6_A3_80_E5_91_98_E8_c30_35806.htm 入境货物的检验检疫工

作程序是先放行通关后进行检验检疫，即：法定检验检疫入

境货物的货主或代理人首先向卸货口岸或到达站的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报检，检验检疫机构受理报检，转施检部门签署

意见，计收费，货物通关后，入境货物的货主或代理人需在

检验机构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联系对货物的检验检疫。 入境货

物报检方式 进境一般报检： 进境一般报检是指法定检验检疫

入境货物的货主或其代理人，持有关单证向卸货口岸检验检

疫机构申请取得“入境货物通关单”，并对货物进行报检，

对进境一般报检业务而言，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和对货

物的检验检疫都是由口岸检疫机构完成。 进境流向报检 进境

流向报检亦称口岸清关转异地进行检验检疫的报检，指法定

入境检验检疫货物的收货人或代理人持有关单证在卸货口岸

检验机构报检，获取“入境货物通关单”并通关后由进境口

岸检验检疫机构进行必要的检疫处理，货物调往目的地后再

由目的地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疫监管，申请进境流向报检货

物的通关地与目的地属于不同辖区。 异地施检报检 异地施检

报检是指已在口岸完成进境流向报检，货物货物到达目的地

后，该批货物的货主或代理人在规定时间内向目的地检验检

疫机构申请进行检验检疫的报检，异地施检报检时应提供口

岸签发的“入境货物调离通知单”。 入境货物报检的地点和

时限 单证中规定检疫地点的按规定地点报检； 大宗散装货物

、容易腐烂变质的、废旧的货物、在卸货时发现破损或残缺



的货物必须在口岸检疫机构检验； 开箱后难以恢复或需要调

试检验的设备在收货人所在地检验； 其他货物应在入境前或

入境时向报关地检验机构办理报检手续； 入境货物需对外索

赔出证的，应在索赔有效期前不少于20天内向到货口岸或到

达地检验机构报检； 输入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

液及其制品或种畜、禽及其精液、胚胎、受精卵，应在入境

前30天报检； 输入其他的动物，应在入境前15天报检； 输入

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的，应在入境前7天报检

； 入境货物报检单填制需要注意的几点： 提单/运单号：有

两程提单的应同时填写； 到货日期：进口货物到达口岸的日

期； 卸货日期：货物在口岸的卸货日期； 经停口岸：货物在

运输中曾经停靠的外国口岸； 标记及号码：若没有标记则填

“N/M” 报检单不得涂改。 入境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报检 报检

前审批 首先，在订立合同前应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检疫审批

手续，取得准许入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

可证”后再签外贸合同。 其次，应当在合同或者协议中订明

中国法定的检疫要求，并订明必须附有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

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检疫证书。 输入国家规定的禁止或

限制入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等，还需持特

许审批单检验。 输入动物产品进行加工的货主或者代理人需

申请办理注册登记，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查考核其用于

生产、加工、存放的场地，符合规定防疫条件的发给注册登

记证，并应向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报检程

序 货主或代理人在货物入境前报检，经现场检疫合格的允许

卸离运输工具，对运输工具、外包装、污染场地进行消毒处

理并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将货物运往指定存放地点，该批



货物未经检验检疫，不得加工、使用、销售。 报检地点 货主

或其代理人应在检疫审批单规定地点向检疫机构报检，对地

点的规定一般原则为： 输入动物、动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向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由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实行检

疫。 入境后需办理转关手续的检疫物，除活动物和来自动植

物疫情流行国家或地区的检疫物在口岸检疫外，其他都在指

运地检疫机构检疫。 报检时应提供的单证 除填写入境货物报

检单外，还需按检疫要求出具下列单证： 1． 输出国家或地

区政府出具的检疫证书（正本）； 2． 入境动物、动物产品

的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分批

进口的，还需提供许可证复印件进行核销。 3． 外贸合同、

发票、箱单、海运提单/空运单、产地证等； 4． 输入活动物

的应提供隔离场审批证明； 5． 输入动物产品的应提供加工

厂注册登记证书； 6． 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境的肉鸡产品报检

时还需提供由外经贸签发的“自动登记进口证明”；外商投

资企业进境的肉鸡产品，需提供外经贸或省级外资管理部门

签发的“外商投资企业特定商品进口登记证明”复印件； 7

．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境的肉鸡产品，提供外经贸签发的“加

工贸易业务批准证”； 8． 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盟

（十五国）的检疫物，应按规定提供有关包装情况的证书和

声明。 入境植物及植物产品的报检 种子、苗木 检疫审批 植

物种子、种苗，按国家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引进种子、苗

木检疫审批单”，入境后需隔离检疫的，还要向检疫机构申

请隔离场，带介质土的还需办理特许审批。 报检提供的单证 

填写“入境货物报检单”、合同、发票、提单； “引进种子

、苗木检疫审批单”； 输出国家官方植物检疫证书、产地证



等； 需调往目的地检疫的，还需提供目的地检疫机构出具的

“准许调入函”； 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的货物，按

规定提供有关包装的证明。 水果、烟叶和茄科蔬菜 茄科蔬菜

主要有番茄、辣椒、茄子等。 检疫审批 进口水果、烟叶、和

茄科蔬菜需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取得“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报检程序 持有关资料

向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经检疫合格签发“入境货

物通关单” 报检单证 填写入境货物报检单； 合同、发票、提

单； 进境动植物产品检疫许可证； 输出国官方检疫证书、产

地证等； 粮食和饲料 报检范围 “粮食”指禾谷类、豆类、薯

类等粮食作物的籽实及其加工产品；“饲料”指粮食、油料

经加工后的副产品。 检疫审批 国家质检总局对入境粮食和饲

料实行检疫审批制度，在签定合同前有国家质检总局办理检

疫审批手。 报检程序及提供的单证 在粮食和饲料入境前向入

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报检时应填写入境货物报检单并

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合同、信

用证、输出国家官方植物检疫证书、发票、提单、产地证。 

其他植物产品 干辣椒需办理检疫审批。 木质包装的报检 木质

包装材料不包括胶合板、纤维板等人造板材。 报检程序 对来

自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的货物和入境货物的木质包装，

在入境口岸清关的，凭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入境

货物通关单”向口岸海关办理通关手续，转关的凭指运地检

疫机构的入境货物通关单办理通关。 报检提供的单据 1． 美

国、日本的货物，按有关规定向检疫机构提交以下证明： 使

用针叶树木质包装的，提供由美国日本官方检疫部门出具的

符合要求的植物检疫证书； 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的提供由



出口商品出具的“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声明” 未使用木质

包装的，出口商出具“无木质包装声明” 2． 韩国的货物，

应避免使用针叶树木质包装 使用针叶树木质包装的，需在出

口前进行热处理，或经中方认可的有效方法，并由韩国官方

检疫机构出具植物检疫证书。 使用非针叶木包装的或无木质

包装的，出口商出具“使用非针叶树木质包装声明”或“无

木质包装声明” 3． 欧盟的货物，提供下列证书： 使用木质

包装的货物，出具官方的符合要求的植物检疫证书； 无木质

包装的，出口商出具“无木质包装声明” 入境废物的报检 废

物进口需由国家环保局统一审批，并由检疫机构列入强制性

检疫商品实行强制检疫。 进口废物必须符合的条件 1． 企业

有利用进口废物的能力和相应的污染防治设备。 2． 申请进

口的废物已被列入“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废物目录”和

“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类可用作原料的废物目录”。 3． 进口

废物前，废物进口单位应事先取得国家环境保护局签发的“

进口废物批准证书”，合同中必须定明废物的品质和装运前

的检验条款，约定进口废物必须由中国检验机构指定或认可

的检验机构实施装运前的检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